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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群主”有权也有责

主持人:

如今， 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各种互联网群组。 近期

广州互联网法院公布了两起案例， 由于对群组中的辱骂事件采

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 群主担责的结果也大不相同。

那么， 作为群组的管理者， “群主” 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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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新网” 报道， 棋牌是

国人喜爱的娱乐消遣方式， 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网络棋

牌平台引发很多 “牌友 ” 的追
捧。 “80 后” 男子张某从中嗅

出 “商机”， 通过手机聊天软件

建群拉人打麻将， 自己则以每局

3 元的方式抽取 “房费”， 一年

多累计获利 40 余万元。

8 月 10 日， 徐州市铜山区

人民法院宣判， 张某的行为构成

开设赌场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六个月 ， 并处罚金 3

万元。

张某平时爱好打麻将， 身边

也聚集了不少牌友。 一次偶然的

机会， 张某在朋友的邀请下开始
使用 “某麻将 APP” 进行棋牌

游戏， 时间一长， 张某发现牌友

众多， 平台经常爆满， 于是萌生

“搞点钱” 的念头。

2018 年 11 月起 ， 张某在

“某麻将 APP” 注册固定账户用
以开设游戏房间， 并在多个软件

中组建聊天群， 以扫码加群、 人

拉人等方式组织他人在其开好的
游戏房间内进行棋牌游戏。 每场

牌局结束后 ， APP 会以积分的
形式结算赌客的输赢， 赌客们在

张某建立的聊天群内互相支付赌

资。 然而， 张某却通过抽取大赢
家 “房费” 的形式谋取利益。

铜山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某
利用互联网开设 “赌场”， 组织

他人进行赌博活动并从中获利，

参赌人员具有一定规模， 赌资达
到一定数额， 张某实施了设置规

则、 维护群秩序等管理行为， 其

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遂以开

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
刑三年， 缓刑三年六个月， 并处

罚金人民币 3 万元。

据主审法官朱信鑫介绍， 近

年来，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迅速

发展， 赌博活动越来越隐蔽， 各
种赌博 APP 盛行。 由于网络赌

博不需要实体工具， 显得更加简
便快捷， 赌博空间、 时间都可以

随心所欲， 吸引了众多好赌者参

与。 但是网络空间不是 “法外之
地”， 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利

用网络从事赌博活动， 无论是在
网上开设赌场， 还是参与网络赌

博， 均属于违法行为。 公众应认

清赌博活动的本质和危害性， 自
觉远离赌博、 抵制犯罪， 珍爱幸

福生活。

拉“麻将群”赌博盈利“80后”群主获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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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或纵容犯罪可能被追究刑责

潘轶： 作为群主不但有可能

因为管理不善承担民事责任， 如

果参与或者纵容犯罪， 还可能被

追究刑事责任。

从以往发生的案例来看， 微

信群最容易涉嫌的犯罪主要有以

下两种。

第一种是赌博罪和开设赌场

罪。

通过微信群等群组结合棋牌

类软件 、 APP 进行赌博活动涉

嫌赌博罪， 群主往往需要承担刑

责。

如果通过 “抢红包” 等游戏

的方式在群组中直接进行赌博， 群

主还可能涉嫌开设赌场罪。

第二种是传播淫秽物品罪。

如果群组中有人偶尔传播淫秽

物品， 比如图片、 视频等， 而群主

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那么一般

不会涉嫌犯罪。

但是， 如果群组中经常有淫秽

物品传播的情况， 而群主 “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听之任之， 那么即使

群主本人从未发布和传播此类物

品， 仍然有可能涉嫌犯罪。

根据 《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

移动通讯终端 、 声讯台制作 、 复

制、 出版、 贩卖、 传播淫秽电子信

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二）》， 利用互联网建立主

要用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群组，

成员达三十人以上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的， 对建立者、 管理者和主要传

播者， 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

一款的规定， 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

罪处罚。

当然， 群组中的行为并不是只

有赌博和传播淫秽物品才涉嫌犯

罪 ， 对于其他涉嫌违法犯罪的行

为， 群主也有劝阻、 管理和举报的

责任。

利用互联网建立主要用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群组， 成员达三十人以上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建立

者、 管理者和主要传播者， 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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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 对于互联网群组行

为， 除了通过民事法律规范权利义

务， 通过 《治安管理处罚法》 《刑

法》 规定相应的行政责任、 刑事责

任之外， 最直接的法律规范就是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的 《互联

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规定》 所称互联网群组， 是

指互联网用户通过互联网站、 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平台建立的， 用

于群体在线交流信息的网络空间，

如微信群、 QQ 群、 微博群、 贴吧

群、 陌陌群、 支付宝群聊等各类互

联网群组。 《规定》 所称互联网群

组信息服务提供者， 是指提供互联

网群组信息服务的平台。 规定所称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使用者， 包括

群组建立者、 管理者和成员。

对于群主责任 ， 《规定 》 明

确： 互联网群组建立者、 管理者应

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 依据法律法

规、 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 规范群

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 构建文明

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

互联网群组成员在参与群组信息

交流时，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文明互

动、 理性表达。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为

群组建立者、 管理者进行群组管理提

供必要功能权限。

根据 《民法典》， “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宾馆 、 商场 、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 、 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 、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

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

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第三人

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

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

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以向第

三人追偿。”

《民法典》 规定的场所责任虽然

主要针对实体场所， 但互联网上的群

组也可参照这一规定， 群组管理者应

当尽到管理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

群主须承担“管理责任”

根据《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

应为群组建立者、管理者进行群组管理提供必要功能权限。

和晓科： 现实中， 建立群组的

原因多种多样， 有些是基于亲戚朋

友的身份关系， 有些是基于共同的

兴趣爱好， 还有些则是和工作、 业

务有关。

无论建立群组的原因和目的如

何， 群主作为群组的管理者， 都需

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对于群组内发生的， 涉嫌侵权

乃至违法犯罪的行为， 群主应当利

用其可以使用的手段进行劝阻、 管

理乃至举报。

比如对于群组成员之间的言语

冲突， 群主就应当进行劝阻， 如果

不听劝阻， 群主可以利用自己的管

理权限， 将冲突一方或者双方移出

群组， 甚至可以解散整个群组。

只要采取了上述措施， 即便双

方的纠纷引发民事诉讼， 那么责任

也主要在双方内部， 群主是不需要

承担责任的。

但是， 如果群主对冲突采取听之

任之的态度， 甚至也参与了冲突， 那

么就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比如在广州互联网法院近期公布

的一则案例中， 法院认定由物业公司

要求员工创建的业主群其群主是履行

工作职务， 责任应由物业公司承担。

群主未及时履行管理责任， 加重

了群成员名誉受损的程度， 其过错程

度明显小于直接侵权人， 其责任亦应

小于直接侵权人。

最终， 法院判决物业公司须在小

区公告栏张贴声明向被辱骂的群成员

赔礼道歉 ， 声明张贴时间不得少于

30 日。

而另一起类似案件中， 由于群主

对侵权人进行了劝阻 ， 直至解散群

组， 已经履行了管理职责， 最终法院

判决其无须担责。

群主已采取措施不担责

对于群组内发生的，涉嫌侵权乃至违法犯罪的行为，群主应当利用其

可以使用的手段进行劝阻、管理乃至举报。


